
 
 
 

1/2 

 

PORT STATE CONTROL (PSC) INFORMATION 
No. 08/09/2025 

 

 

关于救生筏实际存放高度大于最大存放高度导致的船舶滞留风险提示 

 

近期有船舶因救生筏实际存放高度大于最大存放高度导致船舶在港口国控制检查中被滞留并判定为 RO 责

任。 

 

    案例 

2025 年 9 月 1 日，韩国 PSC 对某轮进行港口国控制检查时，通过核查总布置图、典型装载工况、救生筏证

书和检测报告等文件，发现该轮救生筏允许最大存放高度为 18 米，但船上实际存放高度明显大于 18 米，检查官

认为该轮的救生筏不满足《国际救生设备规则》（LSA 规则）第 4.1.1.2 条和 4.1.3.2 条的要求，开具滞留缺陷。 

 

 

船上配备的救生筏 

 

             

                        总布置图                                       压载到港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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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国际救生设备规则》（LSA 规则）要求如下： 

4.1.1.2 救生筏的构造应为从 18 米高度处投落下水后，救生筏及其属具能符合使用要求。如救生筏必须存放

在最轻载航行水线以上超过 18 米高度处，则该救生筏应进行从至少为此高度处的满意投落试验。 

4.1.3.2 救生筏应设 1 根有效的首缆,其长度应不少于 10 米加上从存放处到最轻载航行水线距离或 15 米（两

者取大者）。 

进一步调查发现，该轮原配备救生筏满足要求，在后续更换救生筏时没有注意救生筏最大存放高度限制，

导致缺陷产生。 

 

中国船级社建议 

船公司在更换救生筏时，应注意确认救生筏在船上的实际存放高度，并与救生筏产品证书上的最大存放高

度进行对比，确保实际存放高度不大于最大存放高度。对于救生筏的实际存放高度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

认： 

1）查询船舶的设备安全详细记录（Form SEr）； 

2）查询总布置图中救生筏存放甲板与基线的距离，减去装载手册中船舶的压载到港工况下的尾部吃水，最      

后加上救生筏存放位置距离甲板的高度。 

 

 

    联系方式 

    中国船级社国际业务检验管理处检验部 

邮箱 survey@ccs.org.cn 

工作时间以外的紧急业务事宜，可联系我们的 24 小时电话+86-10-5811-3599 

 

 

Disclaimer of Liability 

Although all possible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provide accurate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CCS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made herein, nor held liable for any actions taken by any party as a 

result of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this inform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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